
附錄一 桃園八德呂宅著存堂保養維護查核表 

附表 1 每週保養維護查核表 

保養維護等級 每週檢查 

檢查日期        年        月       日 檢查日期         年        月       日 

檢查人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 複核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 

檢視項目 檢視內容 檢視情形 標示 通知 

周 

邊 

環 

境 

外觀是否無損壞發生 是□ 否□ □ □ 

周圍環境是否保持衛生與清潔 是□ 否□ □ □ 

垃圾是否按時清運 是□ 否□ □ □ 

古蹟周邊水溝排水是否順暢 是□ 否□ □ □ 

內埕植栽是否按時澆水 是□ 否□ □ □ 

古蹟 

建築 

本體 

牆面外觀是否無損壞發生 是□ 否□ □ □ 

室內空間是否保持空氣流通 是□ 否□ □ □ 

不當張貼釘裝物品是否清除 是□ 否□ □ □ 

內部是否無漏水現象 是□ 否□ □ □ 

火源或易燃物是否有嚴密管制 是□ 否□ □ □ 

新增設施或設備時，是否與古蹟保持間隔距離 是□ 否□ □ □ 
設 

施 

設 

備 

用電設施是否正常 是□ 否□ □ □ 

電力供電是否正常 是□ 否□ □ □ 

照明設備是否正常 是□ 否□ □ □ 

滅火器數量、位置是否正常 是□ 否□ □ □ 
特殊事項說明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填表須知： 

1.本表每週由管理者負責巡視建築內外，針對周邊環境、室內、設施設備進行詳細檢查。 

2.遇有異常狀況請標示位置並通知主管機關。 

 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文化資產科 03-3322592#8608 

  消防局 １１９ 八德分隊 03-3682463        警察局 １１０ 八德派出所 03-3682802 

3.本表請確實填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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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一 桃園八德呂宅著存堂保養維護查核表 

附表 2 每月保養維護查核表 

保養維護等級 每月檢查 

檢查日期        年        月       日 檢查日期         年        月       日 

檢查人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 複核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 

檢視項目 檢視內容 檢視情形 標示 通知 

周 

邊 

環 

境 

主要出入通道是否順暢無堆放雜物或危險物品 是□ 否□ □ □ 

周邊附生植物是否清除 是□ 否□ □ □ 

水溝陰井是否順暢無堵塞 是□ 否□ □ □ 

植栽是否有定時整理 是□ 否□ □ □ 

古蹟 

建築 

本體 

檢查屋頂是否無漏水、堵塞的情形 是□ 否□ □ □ 

基座底部是否無青苔、水漬或積水現象 是□ 否□ □ □ 

門扇、窗扇是否容易開關或閉合完全 是□ 否□ □ □ 

室內牆面是否完整未受明顯破壞劣化現象 是□ 否□ □ □ 

室內地坪是否完整未受明顯破壞劣化現象 是□ 否□ □ □ 

屋面是否無損壞或屋瓦掉落情形發生 是□ 否□ □ □ 

古蹟本體是否無歪斜或下陷的現象 是□ 否□ □ □ 
設 

施 

設 

備 

是否有警網定時巡邏 是□ 否□ □ □ 

緊急照明設備是否正常 是□ 否□ □ □ 

廣播系統是否正常 是□ 否□ □ □ 

滅火器是否符合使用期限 是□ 否□ □ □ 
特殊事項說明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填表須知： 

1.本表每月由管理者負責巡視建築內外，針對周邊環境、室內、設施設備進行詳細檢查。 

2.遇有異常狀況請標示位置並通知主管機關。 

 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文化資產科 03-3322592#8608 

  消防局 １１９ 八德分隊 03-3682463        警察局 １１０ 八德派出所 03-3682802 

3.本表請確實填寫。 

 



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分區專業服務中心（二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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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一 桃園八德呂宅著存堂保養維護查核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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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分區專業服務中心（二區） 

附表 3 每年保養維護查核表（由當地文化主管機關協助推薦專家學者） 

保養維護等級 每年檢查 

檢查日期       年        月       日 檢查日期        年        月       日 

檢查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 複核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

檢視項目 檢視內容 檢視情形 標示 通知 

保存 

狀況 
是否邀請專家學者針對古蹟，進行勘查 是□ 否□ □ □ 

周邊 

環境 

周邊設施結構是否安全 是□ 否□ □ □ 
設施金屬材料是否保養 是□ 否□ □ □ 
地基是否無下陷、流失問題 是□ 否□ □ □ 

古蹟 

建築 

本體 

木質構材是否無劣化情形 是□ 否□ □ □ 
磚石構材是否無劣化情形 是□ 否□ □ □ 
內部構架是否無變形、斷裂等情形 是□ 否□ □ □ 
結構安全評估是否合乎標準 是□ 否□ □ □ 

設施 

設備 

電氣設備是否檢測保養 是□ 否□ □ □ 

蓄水池或水塔是否清洗保養 是□ 否□ □ □ 

污水處理設備是否保養 是□ 否□ □ □ 

消防防災設備是否檢測保養 是□ 否□ □ □ 

是否定期進行消防演練 是□ 否□ □ □ 
特殊事項說明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填表須知： 

1.本表每年由當地文化主管機關協助推薦專家學者勘察後，由管理者陳報文化局。 

2.遇有異常狀況請標示位置並通知主管機關。 

 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文化資產科 03-3322592#8608 

  消防局 １１９ 八德分隊 03-3682463        警察局 １１０ 八德派出所 03-3682802 

3.本表請確實填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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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分區專業服務中心（二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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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一 桃園八德呂宅著存堂保養維護查核表 

附表 4 災前檢查表（本表應於氣象局發布颱風、豪雨警報，由管理人會同文化局共同檢查） 

災前檢測 

檢查日期        年        月       日 檢查日期        年        月       日 

檢查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 複核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

檢視項目 檢視內容 檢視情形 標示 通知 

檢 

查 

事 

項 

是否管制火源使用 是□ 否□ □ □ 

電器線路是否按時進行檢測 是□ 否□ □ □ 

消防設備是否正常 是□ 否□ □ □ 

水溝是否進行維護疏通 是□ 否□ □ □ 

易墜落的設施是否進行加固措施 是□ 否□ □ □ 

是否安排緊急應變小組 是□ 否□ □ □ 
特殊事項說明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填表須知： 

1.本表應於氣象局發布颱風、豪雨警報前由管理人會同文化局共同檢查。 

2.遇有異常狀況請標示位置並通知主管機關。 

 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文化資產科 03-3322592#8608 

  消防局 １１９ 八德分隊 03-3682463        警察局 １１０ 八德派出所 03-3682802 

3.本表請確實填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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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一 桃園八德呂宅著存堂保養維護查核表 

附表 5 災後檢查表 

災後檢查 

檢查日期        年        月       日 檢查日期        年        月       日 

檢查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 複核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

檢視項目 檢視內容 檢視情形 標示 通知 

火 

災 

是否確認火源已全部消滅 是□ 否□ □ □ 

是否進行現場管制 是□ 否□ □ □ 

文物是否清理並放置於安全處 是□ 否□ □ □ 

建築物是否先做臨時支撐 是□ 否□ □ □ 

風 

災 

是否已將積水清除 是□ 否□ □ □ 

文物是否作適當保護 是□ 否□ □ □ 

屋面是否無損壞並作適當保護 是□ 否□ □ □ 

震 

災 

是否管制電源使用 是□ 否□ □ □ 

古蹟本體是否無傾斜、塌陷現象 是□ 否□ □ □ 

屋面和構架是否無變形、斷裂現象 是□ 否□ □ □ 
 是否通知文化局及相關單位 是□ 否□ □ □ 

特殊事項說明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填表須知： 

1.本表由管理人會同文化局共同檢查。 

2.遇有異常狀況請標示位置並通知主管機關。 

 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文化資產科 03-3322592#8608 

  消防局 １１９ 八德分隊 03-3682463        警察局 １１０ 八德派出所 03-3682802 

3.本表請確實填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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